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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人民法院

通 知 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2024）赣 0803破 6号之二

张某某、张某某：

本院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根据刘某某的申请裁定受理吉安市

厨乐居酒店用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。作为吉安市厨乐居酒店

用品有限公司的股东，你们与本案有利害关系。

本院向你们释明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十五条规定，自人民法院

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，债

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下列义务：（一）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

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；（二）根据人民法院、管理人

的要求进行工作，并如实回答询问；（三）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如

实回答债权人的询问；（四）未经人民法院许可，不得离开住所

地；（五）不得新任其他企业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。前

款所称有关人员，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；经人民法院决定，可

以包括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和其他经营管理人员。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若干问题

的规定（二）第十八条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、股份有限公

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因怠于履行义务，导致公司主要财产、账册、

重要文件等灭失，无法进行清算，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

连带清偿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债权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

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案件如何处理的批复》批复如下：债权

人对人员下落不明或者财产状况不清的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，符

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受理。债务人能否依

据企业破产法第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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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债权债务清册等相关材料，并不影响对债权人申请的受理。

人民法院受理上述破产案件后，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

指定管理人追收债务人财产；经依法清算，债务人确无财产可供

分配的，应当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；破产程序终结后

二年内发现有依法应当追回的财产或者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

的，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追加分配。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不履

行法定义务，人民法院可依据有关法律规定追究其相应法律责任；

其行为导致无法清算或者造成损失，有关权利人起诉请求其承担

相应民事责任的，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

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》第十六条规定，人民法院在

审理债务人人员下落不明或财产状况不清的破产案件时，要从充

分保障债权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出发，在对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、

财务管理人员、其他经营管理人员，以及出资人等进行释明，或

者采取相应罚款、训诫、拘留等强制措施后，债务人仍不向人民

法院提交有关材料或者不提交全部材料，影响清算顺利进行的，

人民法院就现有财产对已知债权进行公平清偿并裁定终结清算程

序后，应当告知债权人可以另行提起诉讼要求有责任的有限责任

公司股东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控股股东，以及实际控制人等清

算义务人对债务人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九日


